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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通行證申請系統 

【人員定期通行證請領申請】 

操作手冊 

1. 功能說明：  
(1).  因公、商務之需要，進出港區之人員得申請定期通行證。  
(2). 申請人從網際網路上填寫申請單，附上相關附件證明，送出後由港務公司收件審

查。當申請件核可時，則開始製作證件及 e-mail 領件通知，通知申請人臨櫃領件，

申請人臨櫃後，承辦人員驗證身份無誤及繳費後，即發給通行證。  
(3). 已申請任一港區人員長期通行證或相同港區之人員定期通行證且未逾有效期限者，

不得再次申請。  
(4). 依申請人實際需要進入港區作業訂有期限者為限，有效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五年。  
(5). 定期通行證快到期時，業者會在要到期前的「三個月內」收到「屆期換發」的系統

通知，目前系統屆期換發僅通知功能，無開放續辦換發，若效期低於一個月內且需

使用證件以「新請領」申請方式重新申辦新證，如遇系統阻擋身分證重複申辦情

況，請待效期低於一個月或將原證註銷後，再「新請領」定期通行證，註銷及審核

期間內仍需通行港區時，可先申辦臨時通行證。  
2. 電子表單：[＊為必填欄位] 初始頁面：在左邊的人員定期通行證點選「請領申請」  

 
  



2  

Step 1：送件人員  
系統帶出送件人員資料（身分證字號、姓名）、連絡方式（聯絡電話、傳真、電子信

箱）。  

  
Step 2：公司行號  
       系統帶出所屬的公司資料（統一編號、行號名稱、地址），點選上傳檔案申請人可上傳公            
       司相關附件資料。  

 
Step 3：附件  
       點選上傳檔案申請人可上傳申請通行證相關之附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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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申請港口  
        送件人選擇申請港區（可複選）、通行區域並輸入進港事由。  
Step 5：領證港區及通行證有效期限         
    為了申請者方便，申請者可在領證港區選擇鄰近的港區領取通行證。  
        通行證效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五年。  
[圖一]  

 
[圖二] 

 
補充說明：  
1. 每新增完一筆申請港口時，請先按下儲存鍵，再重新點選「＋新增」鍵，繼續複選申請港

口。  

2. 輸入申請港區相關資料，需按下儲存後，才能選擇領證港區，請用下拉列表方式點選港

口，請勿手動輸入。 

3. 修改港區相關資料，選右下角的筆即可進行編輯、選 X 可移除港區(如圖二)，修改完成後

再按右下角儲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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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6：請領證件之人員名單  
       送件人根據「新請領」點選新增並輸入請領人員名單。  
[圖一]  

  
[圖二]  

 

補充說明：  
1. 輸入此人員資料，姓名、性別、出生日、國籍、連絡電話、住址等基本資料(如圖二)，並按

右下角儲存。  
2. 請領證件人員名單中之中文姓名改為「姓名」且可填入英文，設為必填欄位，另分別在姓名

欄位撰寫說明。  
3. 卡片種類欄位：RFID 為感應式價格 120$，二維條碼需於門哨停車檢查價格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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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7：請領證件之人員附件  
       點選上傳檔案申請人可上傳「請領證件之人員」相關證件之附件資料，並確認兩吋大頭        
照以正確大小顯示在照片預覽區(上傳完”個人照片”後即會預覽)。  
Step 8：送出按鈕  
       系統檢核條件無誤後，儲存相關資料，並將單據送交港務公司處理人員。  
       結案時，系統會寄發相關 mail 給予申請人告知結案狀況。  
[圖一]  

   
[圖二]  
   

補充說明：  
1. 請上傳最新之相片、身分證影本、駕照等相關附件資料。  
2. 請先點選附件說明、再按選擇鈕選檔案路徑，接著按下橘色更新鈕即可上傳附件。  
3. 一次只能傳一個檔案，若需上傳多檔案，請再點選上傳檔案鈕。  
4. 在附件欄位鎖定一人資料僅能上傳一張證件照，降低製證時之錯誤發生。  

人員定期通行證請領申請操作說明完畢   


